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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 經 繁 與 惑 
 不讀還好，讀了反而又繁又惑？快要失去「樂」了！ 

 

一一一一、、、、繁繁繁繁 

 

1 . 獻祭的事，的確很繁。不過，它都是預表基督的救贖。讀到新約希伯來書，就明白了—— 

�「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，蒙 神警戒他，說：『你要謹慎，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。』」（來 8:5） 

�「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；那形體卻是基督。」（西 2:17） 

 ☆「天上的事」（屬神的事）比「地上的事」當然要複雜多了。從獻祭的「繁」，看出基督之死（愛）的「重」，只能低頭感恩、屈膝敬拜。 

 

2 . 金礦埋在地裏﹕在這些繁瑣的歷史記錄中，埋了許多金礦，若用心尋找，並不難找到——世上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 

(1) 寶貴的真理，為什麼要那麼麻煩，還要自己找？「門徒進前來，問耶穌說：對眾人講話，為甚麼用比喻呢？耶穌回答說：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……。凡有的，還要加給他，叫他有餘；凡沒有的，連他所有的，也要奪去。」（太十三 10-12） 

�「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得飽足。」（太五 6） 

�「你們在天上的父，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？」（太七 11b） 

�「努力的人就得著了。」（太十一 12b） 

(2) 主耶穌的讀經﹕ 

A. 魔鬼引誘主耶穌時，祂都用聖經回答﹕ 

� 撒但要耶穌石頭變食物——耶穌卻回答說：「經上記著說：人活著，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 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。」（太四 4） 

� 撒但要耶穌從殿頂跳下——耶穌對他說：「經上又記著說：不可試探主─你的 神。」（太四 7） 

� 撒但要主耶穌俯伏拜他——耶穌說：「撒但〔撒但就是抵擋的意思，乃魔鬼的別名〕，退去吧！因為經上記著說：當拜主你的 神，單要事奉他。」（太四 10） 

B. 律法師試探主耶穌「誡命哪條最大？」主耶穌立即答曰﹕「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─你的 神。」（太二十二 37） 

C. 主耶穌說﹕你們要「愛人如己」（太二十二 39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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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以上這些主耶穌引用的經文，你 (妳) 能在申命記（一處在利未記）裡找到嗎？ 

� 主耶穌一下子就挖到了金礦。你 (妳) 讀經時，有發現這些寶貝嗎？ 

 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

 

二二二二、、、、惑惑惑惑 

 再來談談「惑」，在爭戰中神要以色列人殺盡敵人，這真讓人困惑？ 不過，要解釋這「惑」又讓人覺得很「繁」；沒有關係，只要你不覺得「煩」，就有救了。為了減少「繁」，就以綱要方式列出重點﹕ 

 

1 . 有時是他們（以色列的仇敵）拒絕和平。如，以色列人本來只求經過亞摩利人的地（連水都不喝他們的），西宏王不但拒絕，而且出兵擊殺他們（民二十一
21-24）。 

 

2 . 彰顯真神之愛與公義，為了要拯救人類﹕ 

(1) 神是愛（約壹四 8b、16b），然而當人犯罪過頭時，祂也有公義的審判。不過，在審判之前，祂總是先不斷地提出警告。如，尼尼微人作惡，神要傾覆該城前，先差派約拿去警告。他們因此悔改了，神就轉意，不滅絕他們。約拿還因此心裏不痛快，神告誡他說﹕「何況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（即孩童）有十二萬多人，……我豈能不愛惜呢？」（拿四 11） 

(2) 神在埃及用了十災，把以色列人救出來。何必這麼麻煩？以神的大能，一次就夠了。其實有這些繁瑣的過程是為了﹕ 

A. 顯出神寬容忍耐的大愛——「有人以為他是 延，其延不是 延，  乃是寬容你們，不願有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。」（彼後三 9b） 

B. 要彰顯祂是「真神」，好讓大家（人類）能夠歸向真神而蒙「真福」。 
�「我在法老和他的車輛、馬兵上得榮耀的時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了。」（出十四 18） 

�「耶和華啊，眾神之中，誰能像你？誰能像你─至聖至榮，可頌可畏，施行奇事？」（出十五 11） 

C. 可是，無論埃及、和四圍的居民都拒絕回轉歸向真神，硬心地守住他們的假神。 

D. 如果他們回轉歸向真神，耶和華神一定接納他們。舉例﹕外邦女子妓女喇合就認清這點，她說﹕「因為我們聽見你們出埃及的時候，耶和華怎樣在你們前面使紅海的水乾了……。耶和華─你們的 神本是上天下地的 神。……求你們指著耶和華向我起誓，也要恩待我父家。……二人（猶太人的探子）對她說：『……耶和華將這地賜給我們的時候，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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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以慈愛誠實待你。』」（書二 10-14）——喇合不但得救，她還成為耶穌的老祖母（太一 5） ★「耶和華說：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，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。」（耶二十九 11） 

(3) 這些不肯轉向真神的外邦人，若不被除滅，結果是連以色列人也會跟著受迷惑，去拜假神。—— 
�「因為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，去事奉別神。」（申七 4a） 

� 實例，以色列人留下「未逐之族」的結果﹕士二 11-14「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去事奉諸巴力，離棄了領他們出埃及地的耶和華─他們列祖的 神，去叩拜別神，就是四圍列國的神……，去事奉巴力和亞斯她錄。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，就把他們交在搶奪他們的人手中，又將他們付與四圍仇敵的手中，甚至他們在仇敵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。」 

(4) 若以色列人轉去敬拜假神，結果也是一樣地滅亡——「你若忘記耶和華─你的 神，隨從別神，事奉敬拜，你們必定滅亡；這是我今日警戒你們的。耶和華在你們面前怎樣使列國的民滅亡，你們也必照樣滅亡，因為你們不聽從耶和華─你們 神的話。」（申八 19-20） 

(5) 為什麼敬拜假神（背後是魔鬼），耶和華就要使他滅亡？這不是太……？ 因為魔鬼帶來的結局就是「惡」、就是「苦」——如約伯的經歷。 

 

�「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，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。他（魔鬼）從起初是殺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裏沒有真理。他說謊是出於自己；因他本來是說謊的，也是說謊之人的父。」（約八 44） 

�「犯罪的是屬魔鬼，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。」（約壹三 8a） 

 

A. 這世界和社會之敗壞與邪惡，以及我們所經過的艱苦，都是我們親身的體驗。 

B. 若耶和華神完全不除滅假神的作為，世界會更悲慘。 當大衛剛愎地要數點百姓後，神要降三樣災，任大衛選擇，大衛的選擇是﹕「我願落在耶和華的手裏，因為祂有豐盛的憐憫。我不願落在人的手裏。」（撒下二十四 14b） 

C. 然而，現在神還沒有完全除滅魔鬼的作為，乃是「使人有得救的機會」（是神的寬容期）。〔參(2)之 A 經文〕 「看哪！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；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」（林後六 2b） 

(6) 神對罪的審判﹕ 

A. 神用不同的方式審判地上之罪惡，如，曾用洪水除滅挪亞時代「罪惡很大」的人（創六 5-8，七～八章）；天火滅所多瑪、蛾摩拉（創十九章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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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今生隨時的審判，但各人情況不同。舉例，米利暗長大麻瘋（民十二 1-

15）、可拉一黨之被滅（民十六 1-35）、亞拿尼亞夫婦之死（徒五 1-11）、希律之死（徒十二 21-23）。 

C. 末日還有最後的總審判，成為「白色大寶座的審判」（啟二十 11-15）。 

(7) 教會一般相信嬰兒會得救（拿四 11；太十九 14//可十 14//路十八 16）。 

 

3 . 預表﹕ 

(1) 這是「正」與「邪」的爭戰。 

(2) 預表基督徒內心的爭戰﹕ 

� 基督徒對自己的內心要「除惡務盡」，直到「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樣」（太五 48）。「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，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，像他們那樣貪戀的。……他們遭遇這些事，都要作為鑑戒；並且寫在經上，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。」（林前十 6、11） 

 

4 . 聖經還記載了不少其他的「戰爭」，不是神喜悅人爭戰；而是墮落的人愛爭戰（出於人的自私）——今日看起來已經很「文明」了，還一直有這麼殘酷的爭戰（如 IS 用小孩執行死刑；如希特勒殺害六百萬猶太人）。 

(1) 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——從家裡、公司、社會、民族  到  國家，無處不在爭戰。其根源是人的罪性，即人的自私。 

(2) 有時候，神也會藉人類自己主導的戰爭（或人為的苦虐、或人際的關係），教訓（教導）人——認識自己的缺失（敗壞），並認識真神及祂愛的拯救 ——「萬事互相效力」廣義原則應用。（參賽九 9-11） 

(3) 苦難常使人轉向真神（讀士師記）。 

 

5 . 信心﹕ 

(1) 對聖經這類（或所有）的難題，總得用「對神的信心」來看。 

(2) 相信「神是不會偏待人的」。這句話，聖經出現六次（代下十九 7；徒十
34；羅二 11；弗六 9；西三 25；彼前一 17）。 ◎ 相信「神不偏待人」，這不但重要，也是神的保證。 

(3) 根據聖經其他的記載（不屬這類讓人有些困惑的經文）， 我們信的這位真神——總比我慈愛吧！ 我們信的這位真神——總比我公義吧！ 

(4) 對神有信心，就不再困惑。 

 

���� 若有什麼問題，也歡迎提出（並非能夠解答所有的問題；屬神的事，有奧祕性。但願盡力而為。）可寫在主日的節目單上，投入奉獻箱；或交給服事同工。可記名，也可不記名。 

���� 更歡迎各位踴躍報名主日作五分鐘的「讀經見證」。 


